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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8-082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1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

知。会议于 2018年 10月 18日上午 10时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 7人，实际参加表决 7人，分别为王进军、石峰、王武军、蔡骅、王治强、罗

建钢、孔晓燕，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等公司制度的规定。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详

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拟通过控股子公司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富易达”）在河南省设立一家二级子公司，拟设立的二级子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重庆富易达、乔芳和熊光霞分别持有股权比例为 85%、

10%和 5%，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重庆富易达管理层办理该二级子公司设立的具体

事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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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设立二级子公司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之间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 8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二级控股子公司合肥王子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王子”）进行增资。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办理该事项所

涉及的工商变更手续。 

根据公司最新战略布局和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变更该事项部分内容。变更

后的内容为：公司拟将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栢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栢兴

科技”）持有的二级控股子公司合肥王子 7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富易达”）；吕巧云共持有合肥王子 30%股权，拟将其持有

的合肥王子 2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杨建印 5%、高凤 10%和李妮娜 10%，栢兴科技

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合肥王子全部股东按其认

缴出资比例对合肥王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合肥王子的注册资本将由 300万

元人民币变更为 2,000万元人民币，重庆富易达、吕巧云、杨建印、高凤和李妮

娜持股比例分别为 70%、5%、5%、10%和 10%。本次股权转让和增资后，重庆富易

达持有合肥王子 70%股权，合肥王子仍为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 

同时，公司同意合肥王子的法定代表人由蔡骅变更为程琳，营业范围变更为：

研发、生产、销售：泡沫颗粒、泡沫及塑料制品、漂浮育苗盘，农膜、地膜、生

物有机肥、农业机具；研发、生产、销售：纸蜂窝结构材料制品，保湿材料、纸

制品；蜂窝结构技术的咨询；生产经营环保包装材料、塑胶产品、塑料包装制品、

模切产品、托盘制品、电子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箱包、金属材料（除国家

专控产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机电产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

屋租赁、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

准为准）。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上述股权转让和增资是公司内部之间股权的转让，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

化。公司董事会授权合肥王子管理层办理上述股权转让和增资、法定代表人和营

业范围变更等有关工商变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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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权转让的受让方重庆富易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富易达的其他两

名股东为重庆骏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宽科技”）、李智，其中李智为

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烟台栢晟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栢晟”）的原

股东、原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经公

司审慎判断，上述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

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通过。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 月 18日 




